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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财政支出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 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住房公积金网络信息建设

项目单位全称 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主 管 部 门 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填报日期 2022年 4月 26日

乌海市财政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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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乌海市住房公金专项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成立于 1996 年 7 月，属全额拨

款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为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设综

合科、财务科、资金运用科、稽核科、信息数据科、乌达分

中心、海南分中心、海勃湾分中心 8 个科室。截止 2021 年

12 月，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事业编制 32 人，在职实有人

数 31 人，聘用人员 23 人，退休人员 3 人。住房公积金专项

资金项目资金来源为住房公积金管理费，主要用于保障公积

金系统正常运行和服务于全市 9 万余名缴存职工。

（二）项目年度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项目基本性质、

设立时间、设立依据、设定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本项目建设总体目标是维护、优化与升级改造现有的网

络与信息化建设成果，以缴存职工为中心，以便捷服务为导

向，根据住房公积金业务发展的变化，在保证资金和信息安

全的前提下，组织开展工作。及时增加相应的系统功能（2022

年计划增加电子签章建设和蒙速办政务一体化建设），满足

业务管理和服务的需求。

（三）2021 年专项资金预算批复情况。

根据乌财预函【2021】1 号文件精神，批复 2021 年乌海

市住房公积金网络信息建设费 1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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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

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2021年财政预算批复住房公积金网络信息建设费160万

元，资金来源为住房公积金管理费，其中信息数据共享平台

的接入 10 万元、40 台套硬件的运维费 25 万元、电子档案数

据备份 30 万元、500 个网厅数字证书 25 万元以及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三级及综合服务平台复测改造费用 70 万元，共计

160 万元；

（二）项目资金（主要是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

析。

2021 年末住房公积金专项资金实际使用 157.84 万元，

执行率为 98.65%，维修（护）费 25.92 万元，租赁费 15.26

万元，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79 万元等。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

及执行情况）分析。

住房公积金中心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支出超过

1 万元的项目召开中心议事会议，议事会成员表决通过后办

公室出具会议纪要后由财务科办理支付。2020 年重新修订

《中心经费报销制度》，制定《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政府

采购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做到制度管人，按流程

办事。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包括项目招投标情况、调整情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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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验收等）分析。

应自治区相关文件要求，2021 年需完成“一网通办”“蒙速

办”APP 数据接入，导致此项工作资金不足，使用资金时进行项

目调整。

（二）项目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监

督管理等情况）分析。

住房公积金中心确定中心信息科为中心公积金软件及

设备采购项目实施的具体对接科室；三区分中心业务大厅负

责反馈实际操作中各项问题和合理化建议；稽核科负责对业

务系统运行日常的监督检查并及时通报；财务科负责按合同

约定和工程进度拨付项目款。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住房公积金网络信息建设 160 万元，本着服务广大缴存

职工的原则，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为职工提供账户变动

短信通知、还贷日短信提前通知等服务。中心安装专线接入

产权的系统终端，配合中心自主研发的房屋档案查询子系

统，实现了产权信息实时可查。从而将购房提取由原来的 3

个工作日缩短到即时办，给办事群众带来了极大便利。按照

自治区住建厅统一部署，将业务系统与自治区监管平台进行

端口接续，实现民政、公安、不动产等部门部分信息共享。

同时按照《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完成

了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作，获得由自治区公安厅颁发的三级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证书，为我市缴存职工的个人信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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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有力的安全保障。综上所述，住房公积金网络信息建设

专项支出为全市缴存职工在提供资金安全保障的同时，极大

方便了缴存职工各项业务的办理。

（二）项目目标未完成原因分析。

应自治区相关文件要求，2021 年需完成“一网通办”“蒙

速办”APP 数据接入，信息平台接入项目工作、自治区住建厅信

息数据共享平台接入工作、电子档案数据备份工作均未开展，项

目资金用作其他项目支出。经单位领导商议为节约成本，更换网

厅认证方式，不需要购买网厅 KEY 及数字证书。网络安全等级保

护三级及综合服务平台复测改造更换设备较少，费用较预算金额

相应减少。

五、存在的问题

（一）专项管理方面的问题。专项立项依据是否充分；是否

有资金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是否规范等。

无。

（二）资金分配方面的问题。资金分配是否合理，突出重点，

公平公正；有无散小差现象；资金分配和使用方向是否与资金管

理办法相符等。

无。

（三）资金拨付方面的问题。拨付是否及时，有无滞留、闲

置等现象。

无。

（四）资金使用方面的问题。资金使用是否合规，有无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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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等现象，资金使用是否产生效益等。

无。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持续推进数据共享工作，打通“数据孤岛”，进一步实现与

公安、民政、人社等单位对接，响应市政府打造“无证明城市”

的要求；积极与人民银行对接，获得个人征信端口权限，实现缴

存职工征信信息实时查询，再减少一次职工跑腿。

大力推进公积金电子化档案建设，通过引入第三方电子化专

业团队，对纸质档案统一扫描、整理、装订，形成标准化档案数

据。让电子档案的可复制性、可传输性、可共享性的优点弥补纸

质档案的难存储、难查阅、易破损、不耐水火和占用空间的缺点。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包括资金安排、

使用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存在问题、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等）

无。

（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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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财政支出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 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住房公积金信息化建设资金

项目单位全称 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主 管 部 门 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填报日期 2022年 4月 29日

乌海市财政局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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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专项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成立于 1996 年 7 月，属全额拨

款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为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设综

合科、财务科、资金运用科、稽核科、信息数据科、乌达分

中心、海南分中心、海勃湾分中心 8 个科室。截止 2021 年

12 月，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事业编制 32 人，在职实有人

数 31 人，聘用人员 23 人，退休人员 3 人。住房公积金专项

资金项目资金来源为住房公积金管理费，主要用于保障公积

金系统正常运行和服务于全市 9 万余名缴存职工。

（二）项目年度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项目基本性质、

设立时间、设立依据、设定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住房公积金财务管理办

法》设置住房公积金信息化建设资金项目，主要包括 2021

年全年业务系统更新费用及办公设备购置等支出。

（三）2021 年专项资金预算批复情况。含批复文件名称和

文号、批复金额等。

根据乌财预函【2021】1 号文件精神，批复 2021 年乌海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信息化建设资金专项资金 201 万元。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

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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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财政预算批复住房公积金信息化建设资金专项

资金 201 万元，资金来源为住房公积金管理费，其中办公设

备购置 80 万元，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121 万元。

（二）项目资金（主要是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2021 年末住房公积金专项资金实际使用 180.17 万元，

执行率为 89.63%，其中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121 万元，

办公设备购置 20 万元，其他 39.17 万元。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

行情况）分析。

住房公积金中心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支出超过

1 万元的项目召开中心议事会议，议事会成员表决通过后办

公室出具会议纪要后由财务科办理支付。2020 年重新修订

《中心经费报销制度》，制定《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政府

采购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做到制度管人，按流程

办事。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包括项目招投标情况、调整情况、完

成验收等）分析。

住房公积金信息化建设资金中包括办公设备购置费、信息

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费等，其中中心公积金软件及设备采购项

目 2016 年开始筹备实施，2017 年 3 月完成项目评审，2017

年 7 月完成招投标等工作，2017 年 8 月与北京安泰伟奥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正式实施，2018 年 5 月正式上线

运行，2020 年已完成核心业务系统项目验收和综合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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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验收，2021 年依照合同规定，支付尾款 121 万元。

（二）项目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监

督管理等情况）分析。

住房公积金中心确定中心信息科为中心公积金软件及

设备采购项目实施的具体对接科室；三区分中心业务大厅负

责反馈实际操作中各项问题和合理化建议；稽核科负责对业

务系统运行日常的监督检查并及时通报；财务科负责按合同

约定和工程进度拨付项目款。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为推进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改革任务，推

进“互联网+政务”信息化建设，通过“全程网办”“代收代

办”“两地联办”的方式完成个人贷款缴存信息查询、单位登记

开户、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等 8 项“跨省通办”业务

326.69 万笔。成功将我市住房公积金 17 项业务功能接入自

治区“蒙速办”APP客户服务端。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

合计办理异地转移接续业务 26 笔。中心自主研发发票查询

与房屋档案查询传递子系统，实现借款人当地房屋信息查

询、发票真伪核验功能。

（二）项目目标未完成原因分析。

应自治区相关文件要求，2021 年需完成“一网通办”“蒙速

办”APP 数据接入，由于此项工作严格规定完成时间，导致预算

项目进行调整，减少购买业务职能终端数量，年度目标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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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在的问题

（一）专项管理方面的问题。专项立项依据是否充分；是否

有资金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是否规范等。

无。

（二）资金分配方面的问题。资金分配是否合理，突出重点，

公平公正；有无散小差现象；资金分配和使用方向是否与资金管

理办法相符等。

无。

（三）资金拨付方面的问题。拨付是否及时，有无滞留、闲

置等现象。

无。

（四）资金使用方面的问题。资金使用是否合规，有无截留、

挪用等现象，资金使用是否产生效益等。

无。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持续推进数据共享工作，打通“数据孤岛”，进一步实

现与公安、民政、人社等单位对接，响应市政府打造“无证

明城市”的要求；积极与人民银行对接，获得个人征信端口

权限，实现缴存职工征信信息实时查询，再减少一次职工跑

腿。大力推进公积金电子化档案建设，通过引入第三方电子

化专业团队，对纸质档案统一扫描、整理、装订，形成标准

化档案数据。让电子档案的可复制性、可传输性、可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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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点弥补纸质档案的难存储、难查阅、易破损、不耐水火

和占用空间的缺点。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包括资金安排、

使用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存在问题、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等）

无。

（三）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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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财政支出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 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公积金各网点运行费

项目单位全称 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主 管 部 门 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填报日期 2022年 4月 29日

乌海市财政局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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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专项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成立于 1996 年 7 月，属全额拨

款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为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设综

合科、财务科、资金运用科、稽核科、信息数据科、乌达分

中心、海南分中心、海勃湾分中心 8 个科室。截止 2021 年

12 月，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事业编制 32 人，在职实有人

数 31 人，聘用人员 23 人，退休人员 3 人。住房公积金专项

资金项目资金来源为住房公积金管理费，主要用于保障公积

金各网点业务正常运行和服务于全市 9 万余名缴存职工。

（三）项目年度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项目基本性质、

设立时间、设立依据、设定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住房公积金财务管理办

法》设置住房公积金专项资金项目，主要包括 2021 年全年

办公费、工装购置费、物业管理费、印刷费、办公费、邮电

费、专用网络租赁费等业务运行保障支出。

（三）2021 年专项资金预算批复情况。

根据乌财预函【2021】1 号文件精神，批复 2021 年乌海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点运行费专项资金 138 万元。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

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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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财政预算批复住房公积金网点运行费专项资金

138 万元，资金来源为住房公积金管理费，其中办公费 15 万

元，印刷费 4 万元，电费 2.4 万元，邮电费 12.4 万元，物

业管理费 9.97 万元，差旅费 15 万元，租赁费 19.44 万元，

差旅费 15 万元，职工教育经费 3.05 万元，专用材料费 16.8

万元，劳务费 34.44 万元，工会经费 2.44 万元，福利费 3.06

万元。

（二）项目资金（主要是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2021 年末住房公积金专项资金实际使用 133.28 万元，

执行率为 96.58%，其中办公费 16.65 万元，印刷费 5.96 万

元，手续费 0.85 万元，电费 1.4 万元，邮电费 5.6 万元，

物业管理费8.73万元，租赁费15.26万元，专用材料费21.97

万元，劳务费 37.36 万元，其他 19.5 万元。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

行情况）分析。

住房公积金中心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支出超过

1 万元的项目召开中心议事会议，议事会成员表决通过后办

公室出具会议纪要后由财务科办理支付。2020 年重新修订

《中心经费报销制度》，制定《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政府

采购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做到制度管人，按流程

办事。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包括项目招投标情况、调整情况、完

成验收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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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各网点运行费中包括物业管理费、租赁费、工装

购置费等，2021 年分别与物业公司、联通公司等签订相关合同

与协议。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合同内容，达到预期使用效

果。

（二）项目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监

督管理等情况）分析。

住房公积金中心确定中心信息科为中心公积金软件及

设备采购项目实施的具体对接科室；三区分中心业务大厅负

责反馈实际操作中各项问题和合理化建议；稽核科负责对业

务系统运行日常的监督检查并及时通报；财务科负责按合同

约定和工程进度拨付项目款。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中心深入贯彻“服务缴存职工 惠及千家万户”的初心和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服务理念，以深化“放管服”

改革为出发点，切实提升服务水平，提高缴存职工的幸福感。

中心出台了单方信用良好即可受理公积金贷款、降低优质楼

盘备案要求、取消距退休不满一年贷款限制等 35 项利民政

策和自助办理抵押登记、压缩贷款审批至 5个工作日、实现

了参保单位到人社部门办理退休审批业务时一并办理住房

公积金封存提取业务、自主核查购房发票真伪等 24 条便民

措施。成功将我市住房公积金 17项业务功能接入自治区“蒙

速办”APP 客户服务端。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合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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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异地转移接续业务 26 笔。中心自主研发发票查询与房屋

档案查询传递子系统，实现借款人当地房屋信息查询、发票

真伪核验功能。为快速推广住房公积金单位网厅自助服务功

能，中心配备 6台电脑、7 台打印机至各营业大厅，方便缴

存单位经办人随时随地办理单位汇补缴、增减职工等对公业

务。为兼容市不动产业务功能，配备对口打印机和扫描仪各

一台，确保网络安全和信息有效衔接。

（二）项目目标未完成原因分析。

2021 年，由于疫情影响，集体培训次数减少、外出培训的

人数及次数较少，导致培训费没有达到年度指标值。2021 年 5

月，海南分中心搬入海南政务大厅办公，物业费不再由我中心承

担，故物业费减少。

五、存在的问题

（一）专项管理方面的问题。专项立项依据是否充分；是否

有资金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是否规范等。

无。

（二）资金分配方面的问题。资金分配是否合理，突出重点，

公平公正；有无散小差现象；资金分配和使用方向是否与资金管

理办法相符等。

无。

（三）资金拨付方面的问题。拨付是否及时，有无滞留、闲

置等现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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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金使用方面的问题。资金使用是否合规，有无截留、

挪用等现象，资金使用是否产生效益等。

无。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持续推进数据共享工作，打通“数据孤岛”，进一步实

现与公安、民政、人社等单位对接，响应市政府打造“无证

明城市”的要求；积极与人民银行对接，获得个人征信端口

权限，实现缴存职工征信信息实时查询，再减少一次职工跑

腿。大力推进公积金电子化档案建设，通过引入第三方电子

化专业团队，对纸质档案统一扫描、整理、装订，形成标准

化档案数据。让电子档案的可复制性、可传输性、可共享性

的优点弥补纸质档案的难存储、难查阅、易破损、不耐水火

和占用空间的缺点。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包括资金安排、

使用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存在问题、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等）

无。

（三）其他。

无。



19

附件 2

财政支出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 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住房公积金聘用人员工资

项目单位全称 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主 管 部 门 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填报日期 2022年 4月 26日

乌海市财政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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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乌海市住房公金专项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成立于 1996 年 7 月，属全额拨

款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为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设综

合科、财务科、资金运用科、稽核科、信息数据科、乌达分

中心、海南分中心、海勃湾分中心 8 个科室。截止 2021 年

12 月，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事业编制 32 人，在职实有人

数 31 人，聘用人员 23 人，退休人员 3 人。住房公积金专项

资金项目资金来源为住房公积金管理费，主要用于保障公积

金各网点业务正常运行和服务于全市 9 万余名缴存职工。

（二）项目年度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项目基本性

质、设立时间、设立依据、设定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及《财政部关于印发〈住

房公积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结合乌海市住房公积金

中心实际工作需要申报相关预算，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现

有聘用人员 23 人,本项目主要用于聘用人员的工资、社保及

职工应享有的福利费用支出。以确保聘用人员工资按时发

放，社保费用按时核定及缴纳,保障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满足广大

缴存职工的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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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 年专项资金预算批复情况。

根据乌财预函【2021】1 号文件精神，批复 2021 年乌海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聘用人员工资 172 万元。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

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2021年预算基本工资 163.44万元工会经费 2.44万元，

福利费 3.06 万元，培训费 3.06 万元。

（二）项目资金（主要是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

析。

2021 年基本工资实际支出 142.44万元，工会经费 2.44

万元，福利费 3.06 万元。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

行情况）分析。

住房公积金中心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每月月初，

由综合科编制聘用人员工资表，财务科进行工资复核、各项

社会保险核定及缴纳工作，按月完成聘用人员的工资及福利

支出。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包括项目招投标情况、调整情况、

完成验收等）分析。

2021年基本工资支出142.44万元，工会经费2.44万元，

福利费 3.06 万元。每月按时缴纳各项保险及发放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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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监

督管理等情况）分析。

中心建立人事管理制度以及绩效考核制度，年终对聘用人员

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工资支付需经综合科负责人、财务科负

责人、分管业务领导、分管财务领导审批后发放。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由综合科编制聘用人员工资表，财务科进行工资复核、

各项社会保险核定及缴纳工作，按月完成聘用人员的工资及

福利支出。

（二）项目目标未完成原因分析。

由于 2021 年预算中包含 2022 年 1-3 月份工资，年底未

进行发放，预算金额未完全使用。

五、存在的问题

（一）专项管理方面的问题。专项立项依据是否充分；是否

有资金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是否规范等。

无。

（二）资金分配方面的问题。资金分配是否合理，突出重点，

公平公正；有无散小差现象；资金分配和使用方向是否与资金管

理办法相符等。

无。

（三）资金拨付方面的问题。拨付是否及时，有无滞留、闲

置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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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四）资金使用方面的问题。资金使用是否合规，有无截留、

挪用等现象，资金使用是否产生效益等。

无。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每月由综合科编制聘用人员工资表，财务科进行工资复

核，按月完成聘用人员的工资发放及各项社会保险核定及缴

纳工作。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包括资金安排、

使用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存在问题、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等）

无。

（三）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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